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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違蕙審查補充聲請書
案 號 ：108年度憲二字第2 1 4號

聲 請 人 張 〇 〇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性 別 ：

生 曰 ： 年 月 曰 職 業 ：

住 ：

郵 遞 區 號 ： 電 話 ：

傳 真 ：

電子郵件位址：

為補充聲請事：

補充事項

一 、 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 1年度簡上字第126號 判 決 （附 件 59 - 1，另 

案〇〇高中敘薪案第2 審判決），本案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授權 

明確性原則仍有疑義，相關意見如補充理由一至三。

二 、 就 教 育 部 112年 6 月 3 0 曰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1819號函提出之答 

辯 書 ，聲請人提出補充意見如補充理由四。

補充理由

一 、關於代理教師敘薪之法律爭議，另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簡上 

字 第 126號 判 決 （附 件 59 - 1，以下簡稱〇〇高中案）以該案是否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有疑義為由發回更審之理由（原判 

決 第 9 頁 第 2 3行〜第1 1 頁 第 1 6行 ），聲請人陳述意見如下：

(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基準表（以 

下簡稱系爭基準表）之訂定機關、性質及授權依據部分：

系爭基準表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 

作業須知」共 5 8 頁 （附 件 5 9 - 2 ,此作業須知目前最新版為110年 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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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版本為本案做成行政處份時適用之10 6年 版 。），但該作業須知第1 頁 

並未如一般法規於第1 點註明此須知之授權依據。且此須知内容適用對象 

包含正式教師、代 理 教 師 、專任運動教練、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等多種不同 

對 象 ，其性質較接近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 2 項 第 1 款之行政規則，無法 

5 做為限制聲請人採計職前年資提敘的依據。該作業須知第1 頁 （封面）雖 

然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歷次修訂之文號，但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 

查無此作業須知刊登公報（或修訂草案預告）之 紀 錄 ，不符合行政程序法 

第 150條 第 2 項 、第 154條法規命令訂定程序或形式要件，亦可認定此作 

業須知並非法規命令。

10 另系爭基準表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 5年 8 月 2 2 日新北教人字第

1051582676號函訂定，最近一次修正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 8年 7 月 3 1 日 

新北教人字第 1081415752號書函修正（本案做成行政處分時適用版本為附 

件 1 之 10 5年 版 ，因此不再提供更新版）。但系爭基準表並未如一般法規於 

第 1 點註明授權依據，其性質較接近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 2 項 第 1 款之 

15 行 政 規 則 ，無法做為限制聲請人採計職前年資提敘的依據。且由國家圖書 

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查無系爭基準表刊登公報（或修訂草案預告）之 紀 錄 ， 

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0條 第 2 項 、第 154條法規命令訂定程序或形式要 

件 ，亦可認定系爭基準表並非法規命令。

(二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以 

20 下簡稱補充規定）部 分 ：

此補充規定 100年版條文第 1 點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係依中小學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 2條規定訂定之。」，形式 

上此補充規定看似依據108年 6 月 5 日修正前教師法第3 5條 第 2 項及修正 

25 前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聘任辦法）第 1 2條授

權 訂 定 ，但 108年 6 月 5 日修正前教師法第3 5條 第 2 項 ：「兼 任 、代課及 

代理教師之權利、義 務 ，由教育部訂定辦法規定之。」，並無教育部得將權 

限轉授權地方主管機關之文字。釋 字 第 52 4號 解 釋 ：「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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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 

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内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 

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 

章 。」聘任辦法第 1 2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訂定補充規定。」似有違反釋字第52 4號解釋禁止再授權原則之疑慮。另 

因本補充規定第1 0點因違反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對於該條 

文義不明之部分即無須審酌。

二 、主管機關是否可以財政因素縮減代理教師待遇，依任教階段及缺額類 

別適用法規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〇〇高中案第1 審判決引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簡字第 158號 

行 政 訴 訟 判 決 （附 件 7 ) 之 法 律見解，以教育部 105年 1 1 月 3 日臺教授國 

字 第 1050121014號 函 （即系爭函4 , 附 件 5 ) :「【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 

師】雖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然考量各地方政府 

財政狀況不一，爰本案回歸由各地方政府秉權責訂定自行訂定敛薪標準】。」 

做為合理化地方政府因財政因素縮減代理教師待遇之理由。但原判決未注 

意的是有關代理教師人事經費，依教育階段及缺額類別適用不同之法規， 

不可一概而論。以下整理目前法院受理之4 件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行政訴訟 

案 件 ，分別說明其差異如下：

編號 案號 缺額類別 說明

1 新北地院 1 0 7簡 158 

北 高 行 1 0 8簡上 48 

憲法法庭 1 0 8憲 二 214

(本案）

高中病假留職 

停薪代理教師

高級中等教育法並未對代 

理教師人事經費支用訂定 

特 別 規 並 ，因此本判決認 

為主管機關可以財政因素 

縮減代理教師待遇。

2 新北地院 1 1 0簡 28 國中育嬰假留 

職停薪代理教 

師

本案停止訴訟程序中尚未 

宣 判 ，但聲請人認為依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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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缺額類別 說明

制及教職貝貝額編制準則 

第 3 條 ：「（第 2 項 ）國民 

小學得視需要’在不超過 

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8%範 

圍 内 ，將專任員額控留， 

改聘代理教師、兼 任 、代 

課 教 師 、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 

人 員 ，但學校教師員額編 

制 1 2人以下者，得將專任 

員額控留1 人 改 聘 之 ；其 

控留員額為 2 人 以 上 者 ， 

至少半數員額應改聘代理 

教 師 。（第 3 項 ）前項學校 

所控留之專任員額經費， 

應全數用於改聘之人員。」 

第 4 條 第 2 項 「 前 條 第 2 

項 至 第 4 項 規 定 ，於國民 

中學準用之。」聘任代理 

教師之人事費用既比照專 

任 教 師 規 定 ，在專任教師 

人事費用有編列職前年資 

提敘經費的情況下，代理 

教師卻未編列職前年資提 

敘 經 費 ，可能有涉及不足 

額編列預算或違法挪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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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缺額類別 說明

費之問題。

3 士林地院 1 1 0簡 3 

北 高 行 1 1 1簡 上 126 

(更一審尚未分案案 

號未定）

國中育嬰假留 

職停薪代理教 

師

原判決誤以為此案例為高 

中代理教師，引用新北地 

院 1 0 7簡 15 8之見解認為 

主管機關可以財政因素縮 

減代理教師待遇。目前本 

案發回更審，聲請人認為 

應依前述新北地院1 1 0簡 

2 8 之見解辦理。

4 新北地院 1 1 2簡 73 高中增置專長 

代理教師

增置專長代理教師之人事 

經費全數由教育部補助， 

因此聲請人認為以地方財 

政因素縮減代理教師待遇 

之法律見解在此案不適 

用 。

另需注意的是112年 6 月 2 1 日修正之國民教育法第2 3條 第 3 項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 第 1 項準則規定，在不超過全校教 

師員額編制數一定比率範圍内，將專任員額控留，其所控留之員額經費， 

應全數支用於改聘教學人力所需之相關費用。」此條文將國民小學與國民 

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3 條 第 3 項人事經費專款專用之條 

文提升至法律位階，系爭函4 似乎有因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形。

三 、假設地方財政因素可做為縮減代理教師待遇之合理理由，在縮減待遇 

前應先經過合理之協議程序：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26號判決（附 件 59-1)略以：「教 

師待遇條例第9 條 第 5 項 ，甚且明示私立學校可視財務狀況及需求，對專 

任教師之職前年資採計另定規範，排除以公立學校專任教師作為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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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標 準 ，益見教師法或教師待遇條例對於代理教師前任職他校之代理教師 

年 資 ，確實無意採取所有教師均須比照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加以併計之制度」 

惟教育部 107年 1 1 月 2 2 日臺教人（四）字 第 1070197286號函（附 件 59-3) 

亦 說 明 ，私立學校因財政因素縮減教師待遇需與「個別教師協議」並納入 

聘 約 ，實務上亦經常發生私立學校僅「校務會議或董事會通過」或 「未與 

個別教師協議於到期換約時加註減薪條款」經教師申訴程序評議為違法之 

案 例 。目前多數學校未與代理教師經協議程序，即以定型化條約之聘約強 

迫代理教師接受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條件，其合法性仍有疑義。

四 、就教育部 112年 6 月 3 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51819號函提出之答 

辯 書 ，聲請人補充意見如下：

(一 ）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敘薪是否為地方自治事項部分：

教育法學者周志宏（2 0 0 8 )認為現行地方制度法及教育基本法對中央 

與地方教育權限劃分之規定與憲法規定不符，請參考附件3 5 之 論 文 。另憲 

法 法 庭 111年度憲判字第6 號判決第 5 3段 略 以 ： 「依 憲 法 第 1 0章及憲法 

增修條文第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意 旨 ，有關中央與地方間權限爭議之分配，如 

憲法本文及其增修條文已有明文規定者，依 其 規 定 。……是涉及中央或地 

方權限劃分之爭議時，首應探究憲法本文及其增修條文是否已有明文規定， 

或可據以解釋而劃分中央與地方間之權限。」教育人事制度應屬憲法第108 

條 第 1 項 第 4 款教育制度之一部份，並非地方自治範圍。本案判決認為代 

理教師敘薪為地方制度法第1 8條 第 1 項 第 4 款 第 1 目 「直轄市學前教育、 

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理」之一部份，顯然與上述見解不符。

同判決第6 2段 略 以 ：「在我國憲法之單一國體制下，如專屬中央立法 

事 項 ，地方即無以自治條例另行立法之權，至多只能依中央『法律』之授 

權 ，就其執行部分，於不違反中央法律之前提下，自訂相關之自治條例或 

規 則 。」本案教育部授權地方自行訂定代理教師敘薪補充規定之依據（現 

行聘任辦法第 1 8條 ，原處分做成時聘任辦法第1 2條 ）並 非 法 律 ，與上述 

判決意旨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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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判決第65〜6 6段 略 以 ： 「按任一地方自治團體，不 論 縣 （市 ）或直 

轄 市 ，均有其法定轄區，而為該地方自治立法及行政權所應及且所能及之 

空間範圍。故 不 論 是 『有一縣之性質』或 『有一直轄市之性質』者 ，就地 

方自治團體之執行權而言，當然應以其轄區為空間範圍。除法律別有規定 

5 者 外 ，各該地方自治行政機關原則上並不得跨縣（市 ）或跨直轄市行使其 

執 行 權 ，自不待言。」 「至於地方自治立法究係僅以其轄區内之人、事 、 

物為其規範對象，或已逾此界限而對其轄區外之人、事 、物 有 所 規 範 ，就 

其 判 斷 ，除應依地方自治條例規定之文義認定外，亦應考量其規範效果及 

實 際 影 響 。地方自治條例規定之文字在表面上縱僅以各該地方居民或事物 

10 為其規範對象，然如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對於轄區外居民或事物，會產 

生 直 接 、密切之實質影響，則應認該地方自治條例之規範内容，已超出一 

縣 （市 ）或一直轄市之轄區範圍，而應屬跨地方轄區甚至全國性質之事項， 

自不應完全交由各地方自治團體自行立法並執行。」代理教師具有在不同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之間跨區域流動之特性，若容許地方自訂不同之代理教 

15 師敘薪標準，導致代理教師於選擇學校時優先選擇薪資較高之學校或地區，

使薪資較低之學校或地區更不容易找到代理教師。是有關代理教師之敘薪 

標 準 ，應具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而屬憲法第108條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教 

育制度」所定之中央立法事項。另就憲法第108條 第 1 項 第 1 1款及地方制 

度 法 第 18〜2 0條 相 關 規 定 ，人事制度不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地方主管機關 

20 之自治法規除敘薪程序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外，並無限制代理教師採計

職前年資敘薪之空間。

另公立學校教師敘薪是否為地方制度法第18〜1 9條之直轄市自治事項 

或縣自治事項，目前於行政法院之裁判見解有所歧異，茲說明如下：

1.公立學校教師級俸事項，核非地方制度法第19條所訂縣自治事項之範圍： 

25 採用此見解之裁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4 年度訴字第3 0 9號 判 決 （附件 

6 0 - 1 )、最高行政法院9 6 年度判字第 1384號 判 決 （附 件 6 0 - 2 ) ; 另地 

方制度法第 18條列舉之直轄市自治事項與第1 9條縣自治事項相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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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推公立學校教師級俸事項亦非地方制度法第1 8條列舉直轄市自治事

項 。

2.公立學校教師敘薪為地方制度法第18條 第 1 項 第 4 款 第 1 目及第19條第 

1項第 4 款 第 1 目「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理」之自治範圍：

5 採用此見解之裁判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簡字第 158號 判 決 （本

案 第 1 審 判 決 ，附 件 7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簡上字第4 8 號判 

決 （本案第 2 審 判 決 ，附 件 6 ) 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 

號 判 決 （〇〇高中案第 1 審 判 決 ，但該案上訴後2 審推翻原判決發回更 

審中） 。

10 (二 ）限制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是否為限制人民權利義務需以法律

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

教 育 部 9 2 年 8 月 1 8 曰臺 人 （一 ）字 第 0920089595號 函 （全國代理暨 

代課教師產業工會法庭之友意見書附件（以下簡稱法庭之友意見書附件） 

14-3 )對此問題採否定之看法，但教育部 9 9 年 4 月 1 9 曰 臺 人 （一 ）字第 

15 0990056759號 函 （法庭之友意見書附件14 - 2 )引用該函釋答覆大法官請求

解 釋 事 項 （法庭之友意見書附件14-1)時並未被大法官所接受，該 案 於 101 

年 1 2 月 2 7 曰做成釋字第7 0 7號解釋 仍 宣 告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9 3 年 12 

月 2 2 曰修正發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含附表及其所附說明） ，關 

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部分之規定，與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20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曰起，至遲於屆滿3 年時失其效力。」 ，併 此 指 明 。

(三 ）教育部答辯書所提出之合格代理教師統計數據有明顯錯誤，基於此 

數據估算或推導得出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所需經費需再重新進行 

確 認 ：

教育部答辯書附件1 之 說 明 ，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中對於合格代理教師 

25 比 例 是 以 「公立學校代理教師人數」除 以 「公立學校全體教師人數」再乘 

以 1⑻％ 。該統計數據呈現資料為「代理教師佔公立學校教師總數」之百分 

比 ，並 非 「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佔公立學校教師總數」 （註 ：聲請 

人推測該年報定義之合格代理教師指符合聘任辦法第3 條 第 3 項各款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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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資格者均視為「合格」代 理 教 師 ，但只有符合聘任辦法第3 條 第 3 項 

第 1 款 才 是 「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 。若將此數據錯誤解讀，教 

育部計算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每提敘1 級需要新臺幣 1827萬元之經費即 

有高估或被灌水之情形（因未具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全國統一規定不得 

5 提 敘 ，此部分人數即不應列入計算） 。

另外在計算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所需經費時，還需考慮已提敘之學 

校 不 重 覆 計 算 （如國立學校、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另臺北市及金門縣只需計算「年功薪」提敘之經費） 。另估計 

職前年資提敘所需經費所需之另1 項資料為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有 

10 多少職前年資，教育部未對此數據進行統計，即假設平均每人具有1 0年職 

前 年 資 。在上述統計資料錯誤或不全之情況下，推估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 

敘每年需增加新臺幣1 億 82 7 0萬元之經費過於速斷，且有顯著錯誤。

假設教育部估計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每年需增加新臺幣1 億 827 0萬 

元是正確數據，應該不會對政府財政造成太大負擔。112年為因應監察院針 

15 對代理教師無全年聘期未獲保障提出糾正案及立法院預算審查附帶決議要

求 112學年度起實施代理教師全年聘期（即將暑假2 個月納入聘期薪水照 

發 ） ，全國所增加的經費為新臺幣2 0億 元 （其中中央補助5 0 % ，但 11 3年 

起回歸地方政府法定預算） 。代理教師暑假支薪所增加預算為職前年資提 

敘 之 10倍 以 上 ，再加上此部分經費有被高估或灌水之情形，實際增加經費 

20 更少應該在政府財政能力可負擔之範圍。

(四 ）教育部答辯書所提出之資料尚有以下錯誤或不齊全之處：

1 . 鈞 庭 112年 4 月 1 2 日憲庭力10 8憲二 2 1 4字 第 1121000805號函說明四

(一 ）函詢事項：「全國各地方政府主管教育機關得自行決定，所屬公 

立中小學聘任合格代理教師，於敘薪時是否採計其職前年資。請問採行 

25 此一作法之明確起始時間？並請製表提供近1 0年 來 ，各地方政府所屬公

立中小學聘任合格代理教師，採計及不採計其職前年資之逐年統計數據。」 

教育部答辯書附表1 雖已就上述問題後段部分進行說明，但仍欠缺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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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此一作法之明確起始時間」之 說 明 。另教育部附表1 之統計結果 

呈現方式過於簡略，提 醒 鈞 庭 注 意 以 下 事 項 ：

(1)附 表 1 中臺北市及金門縣學校有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說明為「只採計本 

薪不採計年功薪」 ，並非完全採計。

5 (2)附 表 1 中連江縣學校有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說明為「只有該縣莒光鄉及

東引鄉之學校採計該2 鄉之職前年資，且最高以提敘至24 5薪點為上限」， 

並非完全採計，此項只採計2 個無機場離島鄉年資之作法為該縣為鼓勵 

教師前往偏遠地區任教之措施。

(3)附 表 1 中桃園市國中有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說明為「只有桃園市立特殊 

10 教育學校國中部有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若至桃園市各市立普通國中特

教班擔任代理教師仍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2.教育部以答辯書附表2 之統計數據，認為懸缺代理教師留任比率與是否採 

計職前年資提敘無直接關係，對於此數據之解讀聲請人補充意見如下： 

此表格以前 1 年已於該校持續任教之懸缺代理教師總數/ 懸缺代理教 

15 師總數計算代理教師留任比例，但在解讀此數據時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1) 職 缺 因 素 ：教育部只統計懸缺代理教師之留任情形，看似排除代理原因 

消滅次年度無缺額之情況。但懸缺代理教師可能因當年有正式教師退休 

或離職使缺額數增加，也可能因學校減班或改開正式缺使懸缺代理教師 

缺 額 消 失 。甚至可能有所謂假懸缺之情形，即學校因為正式教師兼任行

20 政職務而增開某科代理教師缺額（此類缺額性質屬懸缺） ，次年兼行政

教師換人後此缺額即消失。此表格在統計時前、後年度之樣本（職 缺 ） 

不 相 同 ，在職缺不同之狀況下比較自然容易得出留任率偏低之情況。

(2) 教 師 因 素 ：依聘任辦法第4 條 第 1 項規定代理教師必須要符合「經公開 

甄選且聘期在3 個月以上」 、「具有合格教師證」及 「服務成績優良」3

25 個要件才能獲得學校再聘，未具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不符合再聘條件。

另外除未獲得再聘外，代理教師也可能因為錄取正式教師而未在原校留 

任 ，在此情況下亦容易得出留任率偏低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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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縣市辦理代理教師甄選時更容易吸引鄰近縣市符 

合資格者報名，留任率偏低亦可能是競爭更激烈錄取更優秀人選之結果。 

另外職前年資提敘僅適用於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未具合格教師 

證之代理教師較不易出現因薪資考量跨區域流動之現象。

5 (4)若考量現行代理教師需逐次放寬招考資格及職前年資提敘僅適用於具有

合格教師證之代理教師之情況，要呈現職前年資提敘對代理教師人才流 

動 之 影 響 ，較適合採用的統計指標為「代理教師中具有合格教師證之比 

例 」及 「同 1 缺額公開甄選之次數」 。

10 證物名稱及件數：

附 件 59-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26號判決 

附 件 59-2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 1 0 6年版）

附 件 59-3 :教 育 部 107年 1 1 月 2 2 日臺教人（四）字 第 1070197286號函 

15 附 件 60-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4 年度訴字第30 9號判決 

附 件 60-2 :最高行政法院9 6 年度判字第 1384號判決

此致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20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1 3  日

聲 請 人 張 〇 〇

11


